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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8 

一般性辩论 
 
 
 

  2007 年 10 月 31 日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阿根廷共和国代表团的书面声明（见附件），其中阿根廷代表团

行使答辩权，驳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 2007 年 9 月 28 日针对内斯托尔·基

什内尔总统 2007 年 9 月 25 日在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发言的信（A/62/485 和附

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8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豪尔赫·阿圭略（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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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0 月 31 日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2007 年 9 月 28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针对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内斯

托尔·基什内尔 2007 年 9 月 25 日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上的讲话，行使

答辩权，要求在大会议程项目 8 下分发它的一封信和一份声明（2007 年 10 月 15

日）（见 A/62/485 和附件）。 

 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在此驳斥上述声明对阿根廷机构和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总

统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辱骂。 

 总统在大会发言时指出，阿根廷共和国一再谴责全球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

认为恐怖主义行为是犯罪行为，无理可辩。他还指出，为了防止和消除这一祸害，

国际社会各国，特别是联合国会员国，必须作出一致努力。 

 因此，总统以阿根廷共和国的名义，再次要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根据适用的

国际法，与阿根廷法官切实合作，查明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AMIA）大楼被炸案

件的事实真相。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大楼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1994 年被炸，

85 人死亡。 

 为此，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总统呼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步骤接受司法请

求，唯一的目的就是查明事实真相，将爆炸案件的责任人绳之以法，以告慰受害

者亡灵。 

 在上述司法案件中，需要逮捕若干伊朗公民和一名涉案的黎巴嫩公民。此外，

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和执行委员会也已一致决定对这些人发出逮捕令（“红色通

告”）。最后决定将提交给今年 11 月 5 日至 8 日在摩洛哥举行的刑警组织大会，

由其对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加以核准。 

 


